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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 

 
(民发〔2004〕1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教育厅（教委）：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工作。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保障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就学和完成学业。近年来，各级民政、教育行政部门在当地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教育救助工作，为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较好地

保障了这部分人员的受教育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工作还存

在操作不够规范、部门不太协调以及遗漏和重复救助等问题，仍有不少特殊困难未成年人面临上学难

的问题。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方针政策，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的教育救

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救助对象和工作目标 

  对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救助的对象具体为：1.持有农村五保供养证的未成年人；2.属

于城市“三无”对象（即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扶养

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未成年人；3.持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证和农村特困户救助证家庭的未成年子

女；4.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需要教育救助的对象。 

  各级民政、教育行政部门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要进一步加大对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

育救助工作的力度，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到2007年要实现以下目标：1.对持有农村五保供养证和属

于城市“三无”对象的未成年人，基本实现普通中小学免费教育；2.对持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证和农

村特困户救助证家庭的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实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

活费），高中教育阶段要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补助。 

  二、规范救助实施程序 

  对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救助的程序为： 

  本人或监护人提出申请，村委会（社区居委会）调查核实，乡镇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审核，县

级民政部门复核、审批。 

  三、落实救助政策，开拓救助资源 

  对已经由农村敬老院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弃婴和流浪儿童，各级民政部门要按照有

关文件要求，在保证其生活达到当地居民一般生活水平的同时，确保这些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对于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户（含农村特困户），各地民政部门在实施生活救助、发放救助金时，要根据其家庭

实际困难和子女就学情况，适当提高救助水平。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助学工作应当以救助义务教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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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特殊困难学生作为重点。 

  各地民政、教育行政部门要继续做好教育对口帮扶、“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捐资助学活

动，同时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邻里互助传统美德，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挖掘民间资源，

鼓励社会力量在资助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就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各地民政部门在开展社会捐助活

动中募集的物资和资金，可以用于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 

  四、加强领导，抓好落实 

  对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救助，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部分人的教育救助

工作，切实解决他们上学难问题，是依法保障城乡困难群众根本权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

内容。各地要充分认识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统一部署，

积极推进这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的实施。 

  各地民政部门要在认真调查、摸清需要救助人员底数基础上，制订具体工作实施方案并抓好落

实。各地掌握的需要教育救助人数，要建立数据库和救助台账，有关数据和情况要逐级上报。教育救

助工作要实行动态管理，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救助范围，经济状况好转的要及时退出，切实做到有

进有出。 

  各地民政、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协作，认真履行职责，把对城乡特殊

困难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政策落到实处。各级民政部门要在确定教育救助对象、组织教育救助活动、

整合救助资源等方面切实履行好自身职责。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

际，研究落实城乡特殊困难学生教育救助政策。通过协调配合，不断提高工作实效，使有限救助资源

实现效益最大化，逐步解决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上学难的问题。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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